	


期末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
	姓名
	
	辽大学号
	

	
	
	维大学号
	

	班级（如有行政、教学班，均填写）
	

	复核科目
	
	任课教师姓名
	

	当前试卷分数
	
	成绩发布日期
	

	申请复核理由
	

	申请学生签名(手写签名）：

申请日期：

	以下部分由复核教师填写

	复核结果
	

	复核教师签名


	

	   复核日期
	


	


	


注：此复核申请单只适用一二年级开设的中方教师英语课、商务数学课、辽宁大学开设的通识课，一二年级开设的专业基础课（diploma units）；自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五个工作日内，如学生本人对期末考试成绩有异议，请打印此表填写信息，纸质版申请表交到学院办公室教务老师。
